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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强制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职业健康标准专业委员会负责技术审查和技术咨询，由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协调性和格式审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司负责业务管理、法规司负责统筹管

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刚、闫芳、王力、王振、张燕、刘忠纯、王化宁、丁帮梅、李文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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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职业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原则及诊断。

本标准适用于参与突发事件处置的人民警察、医疗卫生人员、消防救援等应急救援人员职业性创伤

后应激障碍的诊断。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Z/T 157 职业病诊断名词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Z/T 157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职业性创伤后应激障碍 occupational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occupational PTSD

参与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后发生的延迟或长期应激反应，引起临床上明显的痛苦，或导致社交、职业

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受损。

3.2

突发事件 emergency event
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4 诊断原则

根据参加突发事件处置的职业史，6个月（含）内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临床表现，病程超过一个

月，引起临床上明显的痛苦，或导致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受损，结合精神科检查和突发事

件调查结果，综合分析，排除其他原因所致类似疾病，方可诊断。

5 诊断

诊断时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参与突发事件处置工作；

——6 个月（含）内出现创伤性再体验、回避任何能引起该创伤性记忆的线索、警觉性增高“三联

征”，或伴有情感麻木、迟钝，与他人疏离，对周围环境毫无反应，快感缺乏等；

——病程超过一个月，引起临床上明显的痛苦，或导致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受损。

6 正确使用本标准的说明

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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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正确使用本标准的说明

A.1 关于职业史的说明

A.1.1 参与救援人员职业接触史的确定可根据相关记录进行综合评价，且满足下列判断依据之一：

a) 本人陈述及单位提供相关资料证明其参与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包括处置工作时间，承担的工

作任务等；

b) 参与救援人员的同事及其他相关知情人提供的佐证，以及其他书面或影像资料。

A.1.2 一次单独的事件即可引起创伤后应激障碍。

A.2 关于适用人群的界定

A.2.1 医疗卫生人员：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注册护士、药师（士）、检验技师（士）、影像技师

（士）和乡村医生等卫生专业人员。

A.2.2 人民警察：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的司法警察。

A.2.3 消防救援等应急救援人员：在各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处置（含国家救援）中，负责

督导、组织和执行救援救助任务的应急救援人员，具体包括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矿山安全监察机构、地

震机构的工作人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地方专职消防队伍人员，国家、地方安全生产和自然灾

害工程应急救援队伍人员。

A.3 关于诊断的说明

A.3.1 职业性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时，首先根据参与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职业史，6个月（含）内出现

创伤性再体验、回避及警觉性增高症状，病程超过一个月，引起临床上明显的痛苦，或导致社交、职业

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受损，不能用药物、物质或其他躯体疾病解释，再参考既往病史、用药史、家族

史及职业情况,结合突发事件调查结果和精神科检查、既往治疗史及有效性评估，综合分析，排除急性

应激反应和适应障碍，作出诊断。

A.3.2 进行回顾性诊断时，应依据患者既往参与突发事件处置的职业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参

与的救援工作内容等），结合创伤后应激障碍典型症状出现的时间和精神科检查结果，综合分析，作出

诊断。

A.3.3 创伤性再体验：患者的思维、记忆或梦中反复、不自主地闯入与创伤有关的情境或内容，也可

表现为超出正常的触景生情，或在接触创伤性事件相关的情景、线索时，诱发强烈的心理痛苦和生理反

应。

A.3.4 回避：在创伤事件后患者对创伤相关的刺激存在持续的回避。回避对象包括具体的场景与情境，

有关的想法、感受及话题。

A.3.5 警觉性增高：患者可能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环境中的危险性信息。同时，患者的睡眠会

受到影响，易怒、难以集中注意力、容易受到惊吓和感到恐惧，就像创伤性事件会随时再次发生一样。

惊恐发作和过度换气（即以非常快的速度呼吸）也可能发生。

A.4 治疗原则

A.4.1 在最大可能远离创伤性事件的安全环境前提下，尽可能选择在患者熟悉的社会文化与家庭氛围下

开始治疗。

A.4.2 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医患关系，宜选择心理治疗、药物治疗与物理治疗相结合的综合治疗模式，并

遵循相应的治疗原则。

A.4.3 治疗时应考虑患者的其他相关问题，如共病或自杀意念等，以及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和维持，制

定个体化治疗方案。

A.4.4 加强对患者及家属的健康教育，了解该疾病的症状与发展规律，以给予患者情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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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关于鉴别诊断的说明

创伤后应激障碍、急性应激反应、适应障碍鉴别要点见表A.1。

表 A.1 创伤后应激障碍、急性应激反应、适应障碍鉴别要点

疾病名称 应激源 临床表现 发病时间 预后

创伤后应激障碍

极具威胁性或恐怖性的事

件或情境。本标准特指《中

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

对法》所指的突发事件。

创伤性再体验、回避任何

能引起该创伤性记忆的

线索、警觉性增高“三联

征”，或伴有情感麻木、

迟钝，与他人疏离，对周

围环境毫无反应，快感缺

乏等，导致显著的主观痛

苦和/或人际、家庭、社

会、教育、工作或其他重

要方面的功能明显受损。

在接触突发事件后的

6个月（含）内发病
较差

急性应激反应

同创伤后应激障碍。

极具威胁性或恐怖性的事

件或情境。本标准特指《中

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

对法》所指的突发事件。

除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三

联征”外，还可能表现为

意识障碍、麻木、否认等

精神运动性抑制症状或

分离症状，导致显著的主

观痛苦和/或个人功能受

损。

在受到突发事件的影

响后几分钟内发病，

并在 2 天～3 天内消

失，不超过 1个月

好

适应障碍
生活环境或社会地位的改

变。

抑郁，焦虑，害怕，伴有

适应不良的行为或生理

功能的障碍。

在接触应激源后 1 个

月内发病，症状持续

时间不超过 6个月

较好

A.6 关于预防的说明

遵循三级预防的原则，针对该病的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病因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等预防措施。

a) 一级预防：在设计和布置工作场所时，根据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配备相应的安全设施，制定

心理危机干预方案；面向所有参与突发事件处置的相关人员，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对应激相

关障碍专业知识进行培训；开展针对性演练，提高参与救援人员对突发事件及应激相关障碍

的认识和处理能力。

b) 二级预防：突发事件后，根据突发事件的类型，为参与处置的相关人员提供针对性心理援助，

对可能出现症状的个体进行随访。

c) 三级预防：根据病情，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治疗和康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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